
（2023年）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

费制度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江苏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

苏教助〔2021〕1号）、《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南

林研〔2021〕40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分管研究生教学和

教育管理工作的院领导任副主任，委员由研究生导师代表（其中学科带头人须参加）以及研

究生代表共同组成，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

学业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取得正式学籍的学制内全日制研究生，定向、人事档

案不在学校的研究生不在评选范围内。

1.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三个等级，各等级的标准和奖励比例见下表，学校根据各学

院研究生的人数核定各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总额。

年级 等级 奖励标准（元/生.学年） 奖励比例（％）

一年级
一等 8000 X（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者）

二等 4000 100-X（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者）

二、三年级

一等 12000 20

二等 8000 50

三等 6000 30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5）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1.依据《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南林研〔2021〕

40 号）,研究生综合测评结果将作为学业奖学金评定的主要依据。

2.根据《南京林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规定》（南林研〔2015〕26 号）第

六条规定，学院负责对本学年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统计、考核工作，截止至每年 8 月 31

日，参加学术活动如未达到要求者，学业奖学金降一档。

3.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根据学生专业总人数，确定学业奖学金各档比例

所涉及的具体人数。评审过程中，评定委员会有权根据各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各专业

学业奖学金的具体名额进行统筹调整。

4.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后，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审定

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

1.学业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

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此期间不享受学业奖学金。上一学年休学 1 学期（秋季学期含寒

假，春季学期含暑假）者，不参加本学年评选，学业奖学金按照同级别最低标准发放；上

一学年休学 1 学期（秋季学期含寒假，春季学期含暑假）以上者，不参加本学年评选。

2.在评审期间如发现参评研究生有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或者其它违法行为，受到校级以

上处分者，取消受处分期间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评审之后，如发现研究生的参评材料存

在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的，已发放奖学金将予以收回。

3.截至学院初评时，未按时缴纳学费或已超出缓交时限者，取消当年学业奖学金参评

资格。

4.本办法自公示之日起施行，原《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

则（2022 年）》同时废止。

本细则解释权在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

理学院

202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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